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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

陳向紅女士

陳女士:

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

2016年 4 月 19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

退還飛機乘客離境稅

2016 年 4 月 19 日的會議上，有委員要求政府提供自

1998年起，就已繳付飛機乘客離境稅(下稱"離境稅" )但最終

未有乘搭飛機離開的乘客，航空公司向有關乘客收取的離境

稅總額以及未有退還給上述乘客的離境稅款額。現，覆如下。

2. 首先，我們希望指出，為保障政府收入，確保每名乘

搭飛機離港的乘客均已繳付離境稅，民航處已有既定機制，

供經營商申報有關乘客及飛機離境的資料，作查核用途。有

關機制得到經營商同意。正如當局在 2016 年 4 月向事務委員

會提交的文件所述，民航處現正優化機制，要求航空公司定

期提供有關退還離境稅安排的額外資料(包括有關已購買機

票及繳付離境稅而後來沒有乘搭飛機離港的乘客資料) ，以

便加強監督航空公司有否把稅款退還予相關乘客。

3. 就事務委員會要求提供的資料，民航處曾接觸某些航

空公司，知悉有關公司目前並沒有備存全面紀錄以提供所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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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，要以追溯方式編製相關資料亦有困難，這是因為民航

署與航空公司之間的機制以往並不涵蓋這方面的資料。然

而，正如上文第 2段所述，民航處現正優化機制，要求航空

公司定期提供有關退還離境稅安排的額外資料。在這方面，

氏航處與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成立的工作小組，已就此事

展開跟進工作。

4. 與此同時，氏航處會繼續提醒航空公司，如遇到有關

個案，須把離境稅全數退還給該等乘客，以及退還稅款時不

可收取任何手續費。如果收到有關航空公司沒有退還離境稅

或在退還稅款時收取手續費的投訴，民航處會與相關航空公

司積極跟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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